河海大学部门文件
河海委研(2009)15号


关于做好2009年度张光斗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做好“张光斗科技教育基金——优秀学生奖学金”的推荐、评选工作，根据河海办〔2009〕19号文件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

河海大学全日制在读水利专业（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815）优秀研究生；
2、 推荐条件

1. 政治立场坚定，自觉遵守国家各项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在现学历阶段未受过行政处分；

2. 刻苦学习，奋发成才，基本理论扎实，学习成绩优异；

3. 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，具有较宽的专业技术及相关知识，在科研方面有较高水平或突出成果。

4. 硕士研究生在中情所期刊源或CSSCI刊源上正式发表本专业领域学术论文2篇以上（署名为河海大学，本人为第一作者，可允许一篇本人为第二作者、导师为第一作者），博士研究生必须在中情所期刊源或CSSCI刊源上正式发表本专业领域学术论文3篇以上（署名为河海大学，本人为第一作者，可允许一篇本人为第二作者、导师为第一作者）；

5. 身心健康，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。

    凡在全国各类竞赛中获奖以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（SCI、EI、22种CSSCI刊源及相当于三大检索论文、署名为河海大学）者优先推荐；

三、奖金金额及名额分配
获奖名额：研究生3名；奖金：每人人民币6000元。初评推荐4名候选人。水文学院、水电学院、土木学院、交通学院海洋学院各申报2名、计信学院、理学院各申报1名。

四、要求

     1. 请相关学院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办法，认真组织好推荐评选工作，并于9月28日前将推荐名单、推荐表，以及相关辅助材料交至我部。

2. 申报学生必须详实填写“张光斗科技教育基金——优秀学生奖学金”申请表。
附件：“张光斗科技教育基金——优秀学生奖学金”申请表




  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
 二ОО九年九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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